附件2

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信息卡

一、机构基本情况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	                 ；地址：	               ；
社会信用代码：	                    ；经济类型：	          ；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：		        ；身份证件名称：	         ； 
证件号码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在岗职工数：      人，
业务人员数：      人，其中外聘人员数：         人。
二、职业健康检查情况
（一）备案的类别范围（以备案回执为准）：
□接触粉尘类	□接触化学因素类	□接触物理因素类
□接触生物因素类	□接触放射因素类	□其他类（特殊作业等）
（二）人员的资质：
[bookmark: _GoBack]职业健康检查专业技术人数：     人，执业医师人数：       人。
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，职务：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。

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 日	    

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信息卡》填写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
1.单位名称与地址：有效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。与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的名称和场所地址一致。
2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是一组长度为18位的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代码，指填报对象的法人证书上载明的代码。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强制性国家标准《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》（GB 32100-2015），于2015年10月1日实施。该标准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相关基本信息作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“数字身份证”，成为管理和经营过程中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识别的手段。
3.经济类型：采用国家统计局制定的《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》，替代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GB/T12402-2000。包括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（公司）、有限责任（公司）、外资、国有全资、集体全资、股份合作、联营、股份有限（公司）、私有、其它内资、内地和港澳台合资、内地和港澳台合作、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、港澳台独资、其他港澳台投资、国外投资有限(公司）、其他国外投资、其他。
4．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法人单位填报法定代表人姓名，其他单位填报负责人。
5.身份证件名称：填报用于表明上述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的证件名称，包括居民身份证、护照、港澳台居民通行证、回乡证等。
6.证件号码：填报用于表明上述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件的号码。
7.在岗职工数：指与从事职业健康检查活动相关的在职职工总人数，包括新参加工作及临时参加工作的人员。在填报该项目时应注意与专职从业人员数加以区别。可以是全单位（全院）在职职工总人数。
8.业务人员数：指从事职业健康检查技术业务范围的人员数（包括外聘人员），即职业健康检查相关业务人员。业务人员数≤在岗职工数。
二、职业健康检查情况
9．备案的类别范围：职业健康检查备案回执上所登记的业务范围。
10.人员的资质：
（1）职业健康检查专业技术人数：填报本年度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的专业技术人员数。
（2）执业医师人数：填报职业健康检查专业技术人数中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数。执业医师人数≤职业健康检查专业技术人数≤业务人员数。
